
河南省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
编制要求
一、第一部分建筑安装工程费

1、临时工程

增加拌和设施安拆及场地处理，并分别按不同的拌和设备计列。

2、路基工程

（1）挖方中，增加“远运利用方运输”节。
（2）购买路基填料费用在“填方”内计列，不作为其他工程费、间接费计算基数。
（3）填方数量应包含结构物台背回填，注意避免重复计算，路基填方数量应扣除路面结构、涵洞、通道所占体积。
（4）路基填土掺灰处治、涵洞通道基底的深层处理计列在“特殊路基处理”内。
3、路面工程
（1）桥梁、明涵、明通道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即：沥青混凝土铺装）计入本项内。

（2）除透层、粘层、封层外，应标明各结构层的厚度。
4、桥涵工程

（1）小桥、中桥“节”单位采用“m2/m”。

（2）如为分离式路基的桥梁，应注明。
（3）大桥、特大桥如分主桥和引桥时，在其“目”下分别编制，如“主桥基础”、“引桥基础”等。
（4）除独立桥梁外，其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按沥青路面工程列入“路面工程”内（包括明涵）。

5、交叉工程

（1）互通式立体交叉分主线和匝道分别编制各“目”的费用。如：“路基土石方”分为“主线路基土石方”和“匝道路基土石方”，其余各目以此类推。有关费用的计列原则与前述主线工程一致。
（2）分离式立交内的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内容按主线的有关要求编制。

6、隧道工程

（1）注明隧道名称及其形式，分离式隧道长度单位为“单洞m”。

（2）增加隧道内监控设施安装。

7、公路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
（1）应注明服务区、停车区名称，仅计出入口加减速车道、贯通车道的路基、路面、防护和场区平整场地、场区土石方等工程内容，其范围内主线工程在第二、三、四项等相应项内计列。
（2）绿化工程应按主线（包括中央分隔带、路肩、边坡、护坡道、隔离栅处）、互通立交区、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部位分别计列费用。“种植乔木、灌木”包括乔木、灌木、攀缘植物、竹类、棕榈类、绿篱、栽植绿色带等。
（3）为确保边坡稳定的网格植草或播草籽、种草皮等植物防护措施计入相关防护工程内；为美化路容在路肩栽植的乔、灌木及植草等计入本项相应目中。
8、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

（1）在相应“目”下各“节”分别注明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等设施名称，并分别计列费用，目及节的工程数量以主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计。

（2）主线收费广场及收费车道路基、路面等工程计入第二、三项等相应项中；匝道收费广场及收费车道路基、路面工程计入相应互通立交的匝道工程中。

二、第二部分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1、设备购置费
（1）增加隧道设备，包括供电、照明、消防、通风等系统的设备，安装费用计入建安工程费的隧道工程中。
（2）增加“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的有关设备，主要为供水、空调、污水处理、加油等设备。
（3）增加运营管理设备，即：为保证初期运营管理需配备路政管理车辆、清障车及吊车等。

（4）所有设备均应提供设备清单。

2、工具、器具购置

（1）该项是指为满足初期运营必须购置的第一套不构成固定资产的设备、仪器、仪表、器具等费用。
（2）应提供购置清单。
三、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征地费用

按照主线工程、各个互通立交工程及各管理养护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分别列出。其中：各个互通立交工程及管理养护服务设施范围内的主线占地面积计入主线工程占地中；临时占地的费用计入主线工程中。

2、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用中增加“勘察设计监理费”。
3、专项评价（估）费用应执行国家颁发的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在初步设计概算文件中应附相应技术服务协议（或合同）。

四、其他要求
1、应按照本文附件《河南省公路工程概算、预算项目表》的工程及费用名称设置、工程量单位、备注等编制概算、预算文件。

2、当一个项目分几个设计标段由不同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时，总体单位应负责概预算文件的编制原则和依据、设备和材料价格、取费标准、项目节细目设置的协调统一。对于分施工标段编制的预算应编制汇总预算，且应汇总至“细目”。

3、连接线工程应分别编制概算或预算后，在主建设项目总概算或总预算项目表的表尾处计列总金额，连接线概算或预算文件应附在主项目概预算文件中。
4、定额缺项，按照补充定额的编制原则以补充定额的形式计算费用，在编制说明中予以说明，补充定额基础资料作为附件列入造价文件中。尽量避免采用单价乘数量形式计入概预算。
5、编制公路项目的预算时，其项、目、节的内容应与批复概算项、目、节内容保持一致。
6、重大变更设计按现行公路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和预算定额编制预算。

7、较大变更设计按现行公路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和预算定额编制预算，只计建筑安装工程费，如需增加占地的，可计列土地有关费用。
    附件：《河南省公路工程概算、预算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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